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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1 屆第 276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3 年 3月 13 日

考選行政

國家考試申論式試卷線上閱卷辦理情形報告

一、 前言

為推動國家考試評閱試卷 e 化作業改革，提升考試技術與行政效能，

本部自 97 年開始規劃推動國家考試申論式試卷線上閱卷，歷經兩年研議、

多次參訪國內測驗機構辦理情形及影像掃描技術，於 99 年開始建置「國家

考試線上閱卷管理資訊系統」，101 年正式啟用 5 項國家考試申論式試卷線

上閱卷作業(如附表 1)，102 年完成 7 項國家考試部分類科線上閱卷(如附

表 2)，並預定 103 年賡續辦理 7 項國家考試全部類科線上閱卷作業(如附

表 3)。

二、 辦理情形

為推動國家考試申論式試卷線上閱卷，本部經由各項線上閱卷考試驗

證過程，累積經驗、漸次推展，並提升閱卷委員對於新閱卷模式之了解及

接受度。

102 年除辦理 101 年 5 項國家考試申論式試卷線上閱卷作業檢討，並

完成「推動國家考試申論式試卷線上閱卷辦理情形」，提 102 年 3 月 28 日

鈞院第 11 屆第 230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且依據閱卷委員各項意見

，開會研議改善評閱系統各項功能，以提供更友善及人性化之操作介面，

俾進行 7 項線上閱卷考試施作，同時完成第一試務大樓 5 樓改建為線上閱

卷場所，提供閱卷委員寬敞舒適之閱卷環境。

三、 辦理成果

102 年國家考試採行線上閱卷完成 7 項考試，辦理重點著重於司法官

、律師平行兩閱機制及建置專屬國家考試線上閱卷場所，並達到提升閱卷

品質及撙節閱卷管卷成本之成效，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線上閱卷平行兩閱：共 4項考試、18 個科目採行線上閱卷平行兩閱，

其中司法官、律師並採分題平行兩閱。平行兩閱係以兩位閱卷委員評

分結果之平均數作為應考人實得分數，若其兩閱分數相差達閱卷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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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分數以上時，可透過系統即時檢核，以適時啟動第三閱機制，維

護閱卷之客觀與公平性。以 102 年律師考試為例，一、二閱委員差分

過大者共計 4 個科目、211 題，並由各分組召集人或同組典試委員進

行第三閱。另透過線上閱卷電子彌封技術，自動遮蔽閱卷委員評閱分

數，省卻閱卷委員等待卷包時間，並大量節省紙本作業所需彌封評分

資訊之工作人力與時間成本（每本試卷約可節省 2 至 3 分鐘）。

(二)專屬線上閱卷場所：原使用國家考場 8 樓電腦試場共 100 個座位區作

為線上閱卷主要閱卷場所，惟該場地主要係提供應考人使用，不僅座

位空間較狹窄且座椅舒適度不足，又與紙本閱卷場所跨馬路相隔，造

成管卷人力調度不便外，更有閱卷保密性及人員安全性問題。因此規

劃於第一試務大樓 5 樓建置線上閱卷專用閱卷處，初期設置 50 個閱

卷委員座位，並將配合預算，逐步擴增，提供閱卷委員更為舒適之閱

卷環境，並自 10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開始啟用。該場

所除採高架地板設計，以維空間之整潔安全，並採 180*90 公分之獨

立專用電腦桌，配備 22 吋寬螢幕，以提供舒適閱卷桌面空間；休息

室內設有按摩與運動器材供委員舒緩肩背，另備有 2 間寢具，供遠程

委員住宿休息使用，並提供咖啡、決明子茶、熱敷眼罩及護腕墊，以

提神醒腦、消除眼睛疲勞及避免閱卷委員長時間使用滑鼠造成手腕不

適。

(三)提升委員閱卷品質：線上閱卷因簡化閱卷程序，省卻紙本取還卷、收

折試卷及簽名等動作，並提供溢給分數、漏閱、0 分給評語等自動品

質檢核機制及分數加總功能，讓閱卷委員能專注於閱卷工作；另系統

即時提供應閱數、已閱數、未閱數、平均數、標準差等閱卷資訊，有

助於閱卷委員確實掌握閱卷進度與品質。

(四)撙節閱卷管卷成本：線上閱卷採電子彌封技術，隱藏應考人入場證號

碼等應試資訊，省卻現行考試紙本閱卷前黏貼、閱卷後撕下彌封籤貼

紙動作及人工三登三校試卷成績檢查程序，有效節省閱卷管卷人力與

成本，以 102 年第二次醫事人員考試線上閱卷為例，到考申論試卷為

40,032 本，管卷人員成本共 327,754 元，換算成每一申論試卷管卷成

本為 8.19 元，反觀 100 年同項考試紙本閱卷，到考申論試卷為

12,201 本，管卷人員成本共 249,796 元，換算成每一申論試卷管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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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卻高達 20.47 元，亦即採取線上閱卷每一申論試卷管卷成本可節省

約 12.28 元。

四、 檢討努力方向

102 年採行線上閱卷之 7 項考試業已全部辦理完竣，參與評閱的委員

，普遍給予評閱系統正面肯定，且確實縮短現行管卷、理卷、登分、核校

之流程及人力資源。茲就辦理過程之缺點，檢討說明如下：

(一) 線上閱卷申論式試卷印製成本略高：本部已積極找尋國內各印刷廠商

參與意願，並自 102 年第二次醫事人員考試開始，採公開招標方式辦

理採購，其價格已從每本約 20 元印製成本降至 10 元以下(102 年試卷

印製成本如附表 2)，103 年將採整年總量採購方式辦理，預期將可再

降低試卷總印製成本，未來並逐年增加線上閱卷考試，亦將使試卷價

格更臻合理。

(二) 應考人題號未依規定劃記：本部除已於全球資訊網線上閱卷專區及監

場會議加強向應考人宣導題號劃記方式，未來並將研議固定試卷每題

作答區塊版面之可行性，讓應考人無需再劃記題號，確實解決未依規

定劃記問題。

(三) 修改線上閱卷作答用筆規定：閱卷委員屢有反映，應考人使用黑筆作

答之掃描影像遠較藍筆清晰，本部爰配合於各項考試公告、應考須知

及入場證等內容，加強說明請應考人使用黑色之原子筆或鋼筆作答，

並開會研修國家考試線上閱卷申論式試題作答注意事項及修改試卷封

面內容，俾利線上閱卷之進行。

(四) 閱卷委員評閱劃線及註記方式不一：因未明確規範閱卷委員評閱劃記

標準，導致管卷人員標準不一，發生退卷而造成委員無所適從情事，

因此本部研訂評閱作業標準文件，以規範必要劃記形式，並自 103 年

第一次醫事人員考試優先採行，以供委員評閱時之遵循。

(五) 閱卷期程及評閱題數合理性：線上閱卷宜考量試卷掃描、試卷數量、

委員人數等，以擬定合理作業時間與閱卷期程，且為提供更具人性化

之試卷分配原則，本部研擬每位委員以評閱 3,000 題試卷為原則，並

於每 30 分鐘在電腦螢幕上出現提醒委員休息之訊息，以避免長時間

閱卷疲勞，影響效率及閱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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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閱卷場所使用重疊問題：除於閱卷前充分進行跨單位之溝通協調外，

並擴充線上閱卷電腦座位席次，以因應日益擴大之線上閱卷服務。本

年即將採購 110 部個人電腦及 24 吋螢幕，並自 103 年 6 月之專技驗

船師等項考試啟用。

(七) 改善評閱系統功能：除賡續研究試卷影像下載及電子簽章技術，以提

升評閱效能外，並依據閱卷委員各項具體意見，如登錄子題分、評閱

時滑鼠點閱次數過多等造成閱卷委員手腕不適情形，將開會研議改進

作法，以賡續改善評閱系統相關操作介面，提供閱卷委員更具人性化

的評閱方式。

五、 結語

本部經檢討 101、102 年共 12 項國家考試之線上閱卷經驗，於試務作

業上確已減輕管卷人員工作負擔，且閱卷委員對於新閱卷模式亦逐漸了解

及接受，相信在本部持續不斷地精進閱卷效能及相關系統服務，特別是完

成司法官及律師平行兩閱機制驗證，將使國家考試申論式試卷線上閱卷系

統效能更加穩定及便利。未來仍將審慎規劃辦理 103 年線上閱卷 7 項考試

，同時將規劃中南部集中線上閱卷場所之建置計畫，俾據以申請行政院科

技部及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相關經費補助，落實本部持續改革「閱好卷

」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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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辦理101年 5項國家考試部分類科線上閱卷一覽表

項次 考試名稱 類科 備註

１

101 年第二次專技高等考試中醫師、

營養師、心理師考試、101 年專技高
等考試法醫師考試

中醫師
營養師

心理師

法醫師

２
10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
試

飛航管制
航務管理

３ 10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 金融保險

４ 101 年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 消防人員

５
10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不動產經紀人考試
不動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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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辦理102年 7項國家考試部分類科線上閱卷及

申論式試卷印製成本一覽表

項次 考試名稱 類科
每本試卷
平均價格
(元)

備註

１
10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
務人員考試

財稅法務
國文 34
申論 14

實施
平行兩閱

２
10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
般警察人員考試

警察法制人員
國文 28
申論 14

實施
平行兩閱

３ 102 年第二次醫事人員考試

中醫師

營養師
心理師

法醫師

社會工作師

8.8

４
10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

航人員考試

飛航管制

航務管理
14

５
10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

級考試

法制

資訊處理
14

６
10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
法官考試(第二試)

司法官 9.45
實施

平行兩閱

７
10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律師考試(第二試)
律師 9.45

實施

平行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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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辦理103年 7項國家考試全部類科線上閱卷一覽表

項次 考試名稱 類科 備註

１

103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醫師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
中醫師、營養師、心理師、護理師、
社會工作師考試

各類科

２

103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驗船師、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
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普通
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
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

各類科

３

103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醫師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
中醫師、營養師、心理師、護理師、
社會工作師考試
103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法醫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
技術師考試

各類科

４

10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
員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
10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
務人員考試
10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
試
10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
試

各類科

５
10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二級考
試

各類科

６
10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
（第二試）

各類科
實施

平行兩閱

７
103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律師考試（第二試）

各類科
實施

平行兩閱


